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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主体：沁源县教育局
实施主体编码：11140431MB02396952
办理科室名称：沁源县教育局教育管理股
办理科室地址：沁源县沁河镇北元东街1号
办理科室电话：03557833268
工作时间：夏季8：00-11：40   15：00-18：00
          冬季8：00-11：40   14：30-17：30
交通指引：汽车站乘坐1路公交到职业中学站下车，向南约50米即到。
正文：
一、义务教育阶段小学招生入学
    1.县城小学，严格执行省市文件要求，结合县城各小学校现有的师资、校舍、设施设备等基本条件，核定各学校规模轨制。同时依据县城年满6周岁儿童户籍、居住街道、路段、门牌号、村组等情况实行统一划片，采取“免试、就近”的原则入学。
2.乡镇（村）小学，由各中心学校根据辖区内各小学的布点和现有师资、校舍、设施设备等基本条件，合理制定招生计划，划定服务范围，确保辖区内所有适龄儿童都能划入相应的小学。
二、沁源县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休学、复学、转学相关政策、资料流程
休学与复学
一、申请休学具备条件
1、因病经诊断，需停课治疗休养占一学期总学时三分之一以上的。
2、在一学期内连续请假（包括病、事假）时间超过一学期总学时三分之一仍不能到校上课的。
3、因本人其他不可抗拒原因确需休学的。
二、申请休学需提交的资料
1、因伤病提出休学的，需经县级以上医疗单位检查并出具证明及相关材料。
2、因学生不可抗拒的原因提出休学的，需出具县级以上公安或民政、劳动等有关部门的证明)，
3、申请休学的中小学生，由监护人提出书面休学申请。
4、因生病或不可抗拒原因需要休学的学生，要及时办理休学手续，休学手续不得补办。
三、办理休学、复学的流程
1、首先进行纸质申请：
	学校进行休学、复学审核校长签字并加盖学校公章


	学生或家长携带相关材料到学校审核并领取填写休学、复学申请表，一式2份






2、然后办理电子学籍转接
	纸质手续办完后，由学校在系统中发起休学、复学申请，并上传休学复学申请表、休学复学申请、医院证明及学生户口本原件、在系统中点击审核



	教育主管部门依据学校在系统中上传的休、复学证明材料在系统中进行审核，学籍休学、复学电子学籍审核完成



                   

四、休学注意事项
1、学生休学情况要记入学生电子档案，医院等出具的有关证明作为《休学、复学申请表》的附件保存备查。学生休学期间，学校应为其保留学籍。
2、休学结束后，由监护人填写《休学、复学申请表》。核准复学的学生，由学校通过电子学籍系统报教育主管部门登记后做复学处理。
3、休学期限原则上不超过一年。休学期满仍不能复学的，应当由学生家长持县级以上医院诊断证明或其他相关证明向学校申请延长休学期，经学校同意并报经学籍主管部门核准后，可继续休学，至多可休学两年。

转  学
第一条：根据《长治市中小学生学籍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第十七条规定“学生在接受义务教育和普通高中教育期间，不得随意转学。确因父母工作调动、住所迁移、经商（有工商营业执照）而必须转学的，经县教育主管部门批准后方可转学。
第二条：符合转学条件确需转学的由父母或监护人提出申请，经转出学校和转入学校同意，并经县教育行政部门批准后，可以转入户籍所在地或务工所在地学校就学。由教育局统一安排到不超班容量的学校，不得择校。
第三条：学校必须在不超班容量的情况下接收学生。学校不得随意接收未经办理转学手续的学生就读，也不得无故拒收符合转学条件的学生。
第四条：在办理转学手续期间，学生必须在原校就读。
第五条：属本县户籍从外县转入本县的学生，按要求回学生户口所在地就读。
第六条：外来农民工（县外务工人员）子女转学凭转学申请和相关证件（暂住证、打工单位证明、身份证等）即可在当地办理入学手续。需在县城入学的和当地学生转学程序一样，凭入学申请和相关证明，由县教育局统一安排落实。
第七条：申请转学手续应在新学期开学后前两周之内，学期中如无特殊情况，学校不应予以办理。
第八条：起始年级第一学期和毕业年级的学生不予办理转学。
第九条：已经超班容量的学校、年级、班级，一律不予办理转入审核。
第十条：转入、转出学校及学籍主管部门应当在10个工作日内完成电子学籍转接。
转学携带资料
转学需提交的材料
1、属于父母工作调动的，携带申请书、工作单位调动证明，现居住地证明，户口本。
2、属于户籍和住所迁移的，携带户口簿、房产证或购房合同。
3、属于进城及外来务工人员随迁子女转学需提供以下证件
沁源户籍外外来务工人员随迁子女
（1）转（入）学申请书
（2）县公安局签发的暂住证（居住1年以上）
（3）监护人及其子女的户口簿
（4）夫妻双方所在务工单位出具的就业证明（合法有效的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或劳务合同）
（5）流出地县级教育部门出具的同意外出就读证明
本县户籍内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
（1）转（入）学申请书
（2）监护人及其子女的户口簿
（3）夫妻双方所在务工单位出具的就业证明（工商营业执照或劳务合同）
    （4）户籍所在地村委提供的夫妻双方外出打工证明
（5）在县城内购买房产定居的提供房产证或购房合同
转学流程
第一步：学生监护人携带相关资料向教育局提出书面转学申请，县教育局根据拟转入学校班额情况审核签字同意，到教育股领取《沁源县中小学转学审核通知单》（一式4份）。
第二步：监护人携《沁源县中小学转学审核通知单》到转出学校打印学生学籍卡，并由转出学校及所属中心校进行审核、办理。（负责人签字、盖章。）
第三步：监护人携《沁源县中小学转学审核通知单》、学生学籍卡、《户口簿》到转入学校及所属中心校进行审核、办理。（负责人签字、盖章。）
第四步：经过转出、转入学校审核同意后，转入学校通知学生报到入学，监护人将《沁源县中小学转学审核通知单》学籍卡、转学资料送达转入、转出学校及中心校各留一份，纸质转学完成。
第五步：转入学校系统发起申请、上传转学证明材料料审核，转出学校、教育局学籍主管部门审核，电子转学流程结束。
转出本县
    第一步：转出学校依据转入学校接收证明、转学佐证资料、转出学校、教育主管部门签字、盖章的转出同意书，在学籍管理网上打印学生学籍信息卡并加盖学校公章，将所有资料复印件送达转出学校及其教育主管部门一份，纸质版转学完成。
第二步：转入学校系统发起申请、审核，转入学校学籍主管部门审核；转出学校及其学籍主管部门审核。















长治市义务教育学生休学、复学申请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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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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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名（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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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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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名（盖章）：
年   月    日


	休学时间
	
	复学时间
	
	新编入班级
	

	备注
	1、本表由学生监护人负责填写，学校审核上报。
2、本表一式三份，学生、学校、主管教育局各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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